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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关于电子申请的若干规定 

 

1.引言 

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

各种手续，应当以书面形式或者专利局规定的其他形式办理。专利局

规定的其他形式包括电子文件形式。 

电子申请是指以互联网为传输媒介将专利申请文件以符合规定

的电子文件形式向专利局提出的专利申请。 

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本指南中关于专利申请和其他文件的规

定，除针对以纸件形式提交的专利申请和其他文件的规定之外，均适

用于电子申请。 

电子文件格式要求由专利局另行规定。 

 

2.电子申请用户 

电子申请用户是指已经与专利局签订电子专利申请系统用户注册

协议（以下简称用户注册协议），办理了有关注册手续，获得用户代码

和密码的申请人和专利代理机构。 

 

2.1 电子申请代表人 
申请人有两人以上且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以提交电子申请的

电子申请用户为代表人。 

 

2.2 电子签名 
电子签名是指通过专利局电子申请系统提交或发出的电子文件中

所附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 

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五十条所述的签字或者盖章，在电子申请

文件中是指电子签名，电子申请文件采用的电子签名与纸件文件的签

字或者盖章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3．电子申请用户注册 

电子申请用户注册方式包括：当面注册、邮寄注册和网上注册。 

办理电子申请用户注册手续应当提交电子申请用户注册请求书、

签字或者盖章的用户注册协议一式两份以及用户注册证明文件。 

 

3.1 电子申请用户注册请求书 
电子申请用户注册请求书应当采用专利局制定的标准表格，请求

书中应当写明注册请求人姓名或者名称、类型、证件号码、国籍或总

部所在地、经常居所地或营业所所在地、详细地址和邮政编码。 

注册请求人是单位的，请求书中还应当写明经办人信息。 
 

3.2 用户注册证明文件 
注册请求人是个人的，应当提交由本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公民身份

证复印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注册请求人是单位的，应当提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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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单位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证复印件、经办人签字或者

盖章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注册请求人是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提

交加盖专利代理机构公章的专利代理机构注册证复印件、经办人签字

或者盖章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3.3 注册请求的审查 

注册材料经审查合格的，应当向注册请求人发出电子申请注册请

求审批通知书和一份经专利局盖章的用户注册协议，并给予用户代码。

当面注册的，由注册请求人当面设定密码；邮寄注册的，应当在电子

申请注册请求审批通知书中告知注册请求人密码；网上注册的，由申

请人在提出注册请求时预置密码。 

注册材料经审查不合格，当面注册的，应当直接向注册请求人说

明不予注册的理由，注册材料不予接收；邮寄注册和网上注册的，应

当向注册请求人发出电子申请注册请求审批通知书，通知书应当记载

不予注册的理由，注册材料不予退还。 

 

3.4 电子申请用户信息的变更 
注册用户的密码、详细地址、邮政编码、电话、传真、电子邮箱

及信息提示方式等信息发生变更的，注册用户应当登录电子申请网站

在线进行变更。 

注册用户的姓名或者名称、类型、证件号码、国籍或总部所在地、

经常居所地或营业所所在地等信息发生变更的，注册用户应当向专利

局提交电子申请用户注册信息变更请求书及相应的证明文件，办理变

更手续。 

注册用户代码不予变更。 

 

4．电子申请的接收和受理 

电子申请受理范围包括： 

（1）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2）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 

（3）复审和无效宣告请求。 

 
4.1 电子申请的接收 

申请人应当按照规定的文件格式、数据标准、操作规范和传输方

式提交电子申请文件。符合规定的，发出文件接收情况的电子申请回

执；不符合规定的，不予接收。 

任何单位和个人认为其专利申请需要按照保密专利申请处理的，

不得通过电子专利申请系统提交。 

 

4.2 电子申请的受理 
专利局电子申请受理部门负责受理电子申请及其他文件，电子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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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的内容明显不属于专利申请的，不予受理。 

电子申请的受理条件应当符合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三章第 2.1 节的

规定，受理程序如下： 

（1）确定递交日和申请日 

专利局电子申请系统收到电子文件的日期为递交日。 

系统收到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专利申请文件之日为申

请日。 

（2）给出申请号 

专利局电子申请系统根据专利申请的类型和申请日，自动分配申

请号，并将申请号记载在请求书和数据库中。 

（3）发出通知书 

电子申请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审查员应当发出专利申请受理

通知书和缴纳申请费通知书；提出费用减缓请求的，应当发出专利申

请受理通知书和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 

 

5.电子申请的特殊审查规定 

 

5.1 专利代理委托书 

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使用电子文件形式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

专利事务的，应当提交电子形式的专利代理委托书和专利代理委托书

纸件原件。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费用减缓手续的，应当在电

子形式的专利代理委托书中声明。 

已在专利局交存总委托书，在提出专利申请时在请求书中写明总

委托书编号的，或者在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时在申报书中写明总委托书

编号的，不需要提交电子形式的总委托书和总委托书复印件。 

 

5.2 解除委托和辞去委托 

电子申请的申请人已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在办理解除委托或者

辞去委托手续时，应当至少有一名申请人是电子申请用户。全体申请

人均不是电子申请用户的，不予办理解除委托或者辞去委托手续，审

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并告知当事人应当办理电子申请用

户注册手续。 

解除委托手续合格的，以办理解除委托手续的注册的申请人为该

专利申请的代表人。 

辞去委托手续合格的，以指定的注册的申请人作为该专利申请的

代表人。未指定代表人的，以第一署名注册的申请人为该专利申请的

代表人。 

 

5.3 撤销专利代理机构引起的变更 

申请人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被撤销，而重新委托其他专利代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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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该专利代理机构应当是电子申请用户。 

申请人是中国内地的个人或者单位，且为电子申请用户的，以第

一署名注册的申请人为代表人。 

全体申请人都不是电子申请用户的，审查员应当通知申请人办理

电子申请用户注册手续。 

 

5.4 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转移引起的变更 

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转移引起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姓名

或者名称的变更，变更后的权利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该权利人

应当是电子申请用户。变更后的权利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该专利

代理机构应当是电子申请用户。 

著录项目变更手续文件应当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以纸件形式提

交的，审查员应当向当事人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5.5 需要提交纸件原件的文件 

申请人提出电子申请并被受理的，办理专利申请的各种手续应当

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对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本指南中规定的必须

以原件形式提交的文件，例如,费用减缓证明、专利代理委托书、著录

项目变更证明和复审及无效程序中的证据等，应当在专利法及其实施

条例和本指南中规定的期限内提交纸件原件。 

其中，申请专利时提交费用减缓证明的，申请人还应当同时提交

费用减缓证明纸件原件的扫描文件。 

 

5.6 纸件申请和电子申请的转换 

申请人或专利代理机构可以请求将纸件申请转换为电子申请，涉

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专利申请除外。 

提出请求的申请人或专利代理机构应当是电子申请用户，并且应

当通过电子形式提出请求。经审查符合要求的，该专利申请后续手续

均应当以电子形式提交。使用纸件形式提出请求的，审查员应当发出

纸件形式的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6.电子发文 

专利局以电子文件形式通过电子申请系统向电子申请用户发送各

种通知书和决定。电子申请用户应当及时接收专利局电子文件形式的

通知书和决定。电子申请用户未及时接收的，不作公告送达。 

自发文日起十五日内申请人未接收电子文件形式的通知书和决定

的，专利局可以发出纸件形式的该通知书和决定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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